
金信多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4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金信多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信多策略精选混合

004223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

解聘基金经理

谭智汨

刘榕俊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刘榕俊

个人原因

2025-04-24

-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024 证券简称：机器人 公告编号：2025-035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 4月 23日，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本公

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416 证券简称:信捷电气 公告编号：2025-009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通过，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本次发行的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信捷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6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 4月 23日，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使投资

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于2025年4月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上述报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公告编号：2025-019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十二次监事会（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十二次监事会（临时）会

议通知于 2025年 4月 18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4
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关

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公告编号：2025-020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差错更正对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

占更正前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31%，不会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

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前期差错更正事项概述

2025年4月18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25号《关于对贵州赤

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对丁林洪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指出：经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前年度应收款项

坏账计提政策不合理，导致部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不审慎，无法充

分反映长账龄应收款项信用风险的问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披露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贵州证监局责令

改正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等相关规定对上述问题产生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2019-2023年的

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三季度定期报告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以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本

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报表的

部分项目。公司本次差错更正导致公司 2019年度增加信用减值损失 22,373,
631.74元、减少净利润 22,373,631.74元、导致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调整为-1,732,089,557.97元，减少期末未分配利润22,373,631.74元、减少应

收账款 22,373,631.74元。以及分别影响后续 2020年至 2023年年度报告、2024
年三季度报告中的期初和期末应收账款、未分配利润。

本次追溯重述对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除特殊注明

外，以下表格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1、2019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
受影响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873,211,835.11

1,590,082,485.09

4,705,287,386.48

-1,425,701,768.10

3,164,576,125.02

3,177,501,222.53

4,705,287,386.48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850,838,203.37

1,567,708,853.35

4,682,913,754.74

-1,448,075,399.84

3,142,202,493.28

3,155,127,590.79

4,682,913,754.74

2、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重述前金额

-58,642,287.47

-1,708,910,331.64

-1,706,813,871.61

-1,711,930,967.32

-1,711,930,967.32

-1,709,715,926.23

-1,695,481,751.41

-1,693,266,710.32

-1.0098

-1.0098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81,015,919.21

-1,731,283,963.38

-1,729,187,503.35

-1,734,304,599.06

-1,734,304,599.06

-1,732,089,557.97

-1,717,855,383.15

-1,715,640,342.06

-1.0230

-1.0230

3、2019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72,276,788.13

1,543,842,673.64

3,560,085,259.32

-2,019,183,589.62

2,850,329,737.71

3,560,085,259.32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49,903,156.39

1,521,469,041.90

3,537,711,627.58

-2,041,557,221.36

2,827,956,105.97

3,537,711,627.58

4、2019年度母公司利润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综合收益总额

重述前金额

-11,744,517.08

-2,926,265,572.07

-2,926,808,675.97

-2,922,500,354.57

-2,922,500,354.57

-2,906,051,138.66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34,118,148.82

-2,948,639,203.81

-2,949,182,307.71

-2,944,873,986.31

-2,944,873,986.31

-2,928,424,770.40

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 2019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

无影响。

（二）对2020-2023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具体影响

受2019年追溯重述影响，2020年-2023年财务报表部分项目的期初和期末

数据产生变动，故对2020-2023年度财务报表期末数据更正如下：

1、2020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924,687,038.76

1,586,677,667.53

4,655,407,666.13

-1,370,096,425.69

3,220,207,150.01

3,229,903,080.60

4,655,407,666.13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902,313,407.02

1,564,304,035.79

4,633,034,034.39

-1,392,470,057.43

3,197,833,518.27

3,207,529,448.86

4,633,034,034.39

2、2020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92,258,699.00

1,392,250,001.27

3,399,786,283.38

-2,029,206,836.49

2,842,542,198.30

3,399,786,283.38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69,885,067.26

1,369,876,369.53

3,377,412,651.64

-2,051,580,468.23

2,820,168,566.56

3,377,412,651.64

3、2021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733,240,874.20

1,529,789,757.92

4,602,167,789.46

-1,421,973,123.26

3,165,129,156.69

3,170,050,011.30

4,602,167,789.46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710,867,242.46

1,507,416,126.18

4,579,794,157.72

-1,444,346,755.00

3,142,755,524.95

3,147,676,379.56

4,579,794,157.72

4、2021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64,988,979.64

1,147,513,260.41

3,173,899,518.09

-2,066,395,750.13

2,803,738,310.83

3,173,899,518.09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42,615,347.90

1,125,139,628.67

3,151,525,886.35

-2,088,769,381.87

2,781,364,679.09

3,151,525,886.35

5、2022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555,771,384.86

1,303,810,801.81

4,616,664,854.29

-1,788,537,293.85

2,798,759,891.34

2,798,766,324.14

4,616,664,854.29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533,397,753.12

1,281,437,170.07

4,594,291,222.55

-1,810,910,925.59

2,776,386,259.60

2,776,392,692.40

4,594,291,222.55

6、2022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65,131,056.14

561,188,579.10

3,052,497,124.63

-2,140,496,654.63

2,729,278,522.10

3,052,497,124.63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42,757,424.40

538,814,947.36

3,030,123,492.89

-2,162,870,286.37

2,706,904,890.36

3,030,123,492.89

7、2023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93,792,081.86

797,438,348.85

4,736,516,834.79

-1,880,954,119.85

2,671,655,642.60

2,671,655,642.60

4,736,516,834.79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71,418,450.12

775,064,717.11

4,714,143,203.05

-1,903,327,751.59

2,649,282,010.86

2,649,282,010.86

4,714,143,203.05

8、2023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重述前金额

59,515,340.63

1,048,776,183.68

3,271,049,997.05

-2,023,623,371.87

2,838,346,913.83

3,271,049,997.05

累计影响金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重述后金额

37,141,708.89

1,026,402,551.94

3,248,676,365.31

-2,045,997,003.61

2,815,973,282.09

3,248,676,365.31

（三）对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1、2024年第三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更正前金额

122,074,826.69

1,100,279,292.48

4,946,316,430.07

-1,915,567,513.84

2,620,832,422.41

2,620,832,422.41

4,946,316,430.07

更正发生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更正后金额

99,701,194.95

1,077,905,660.74

4,923,942,798.33

-1,937,941,145.58

2,598,458,790.67

2,598,458,790.67

4,923,942,798.33

2、2024年第三季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应收账款

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更正前金额

59,724,339.53

1,049,701,208.45

3,308,020,161.60

-2,049,590,774.83

2,795,352,058.15

3,308,020,161.60

更正发生额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22,373,631.74

更正后金额

37,350,707.79

1,027,327,576.71

3,285,646,529.86

-2,071,964,406.57

2,772,978,426.41

3,285,646,529.86

三、审议情况及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更正

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委员会

全体委员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

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

公司财务管控、规范会计核算，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九届十二次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关

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编制的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出具了《关于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利安达专字[2025]第0199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前期差错更正说明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

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

四、其他说明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贵州赤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 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

2023年和 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 2023年相关附注》。公司对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的教训，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和检查，持续加强财务人员

的培训学习，切实提高财务会计信息检查质量，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公告编号：2025-018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十四次董事会（临时）会

议通知于 2025年 4月 18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4
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更正

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委员会

全体委员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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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8,815,63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8,815,63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5月16日印发的《关于同意浙江艾

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094号）的决定，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40,000,000股，并

于2024年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

股本为12,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16,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14,144.059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400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
855.94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996%。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13,440,591股限售股已于2024年7月3日上市流

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合计

35,615,63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22.26%，该部分限售股已于2025年1月

3日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43名，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6个月，限售股数量为28,815,633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8.01%，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5
月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

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艾罗能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艾罗能

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其

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除实控人以外持股5%以上股东的承诺

“（1）自公司作出关于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完成

本次发行上市之日期间，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上述期间内，公司终止申

请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则本承诺人上述锁定承诺同时终止。

（2）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司在申报前 6个月内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自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承诺人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新增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

的，本承诺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3）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承诺人将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和二级市场的交

易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减持及减持数量，如减持，将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得违反相关规

定。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

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其他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依法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承诺人将严格遵

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

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

关要求执行。

（4）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公司股份，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

有，且本承诺人承担因违规减持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二）持股低于5%的其他股东的承诺（不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杭州桑贝、杭州百承、聚贤涌金）

“（1）自公司作出关于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完成

本次发行上市之日期间，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上述期间内，公司终止申

请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则本承诺人上述锁定承诺同时终止。

（2）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司在申报前 6个月内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自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承诺人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新增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3）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承诺人拟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

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4）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

任。”

（三）杭州桑贝、杭州百承、聚贤涌金的承诺

“（1）自公司作出关于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完成

本次发行上市之日期间，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上述期间内，公司终止申

请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则本承诺人上述锁定承诺同时终止。

（2）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司在申报前 6个月内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自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承诺人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新增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3）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承诺人拟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

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4）如本承诺人在本承诺出具前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或其他文件中关于本

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相关安排与本承诺函不一致的，以本承诺函为准；本

承诺人在履行该等协议、承诺或其他文件时，均应遵守本承诺函。

（5）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本承诺人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

任。”

（四）核心技术人员宋元斌、施鑫淼、魏琪康的承诺

“（1）自公司作出关于申请本次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完成

本次发行上市之日期间，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上述期间内，公司终止申请本次发

行上市事项的，则本人上述锁定承诺同时终止。

（2）自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若公司在申报前 6个月内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自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因公司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新增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如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前

述期间内离职的，应当继续遵守本项承诺。

（4）除遵守上述承诺外，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还将遵守：本人在发行人

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内，自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4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首

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该项减持比例可以

累积使用；本人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首发前股份。

（5）本人还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如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6）本人确认及承诺，本人系自愿参加员工持股（进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本人参加并持股的情形，本人直接或间接所

持公司股份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不会利用知悉公司相关信息的优势，侵害其他

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艾

罗能源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持有人均严格履行锁定承

诺。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艾罗能源对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艾罗能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股份上市流通

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8,815,633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合计

股东
名称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京睿泽二期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旗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峡（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峡
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杭州桑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绍兴友财汇
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天翼新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海口长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倪国安

龚小玲

杭州聚贤涌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百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桐乡申万泓鼎成
长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欧余斯

杭州旗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泰安和融顺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申万交投西部成长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福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余桃凤

陆海英

朱京成

中山久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建赢友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翊
资誉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久银湘商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申万新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韩国俊

陈英海

上海宝时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周小珠

肖永利

吕行

李宝女

陈建湘

上海惠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玉冠弘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施鑫淼

邬一军

郭红阳

张昊

徐玮

林庆勇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3,194,160

2,281,260

2,281,260

2,278,440

2,209,980

2,125,380

1,917,968

1,543,860

1,487,760

1,333,080

797,640

771,900

740,708

751,691

585,660

452,280

442,080

442,080

377,940

370,680

308,100

306,060

250,320

242,880

215,940

215,700

209,940

187,260

170,040

165,300

106,260

102,000

102,000

102,000

102,000

102,000

102,000

90,120

85,020

72,900

68,040

68,040

68,040

29,827,767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00%

1.43%

1.43%

1.42%

1.38%

1.33%

1.20%

0.96%

0.93%

0.83%

0.50%

0.48%

0.46%

0.47%

0.37%

0.28%

0.28%

0.28%

0.24%

0.23%

0.19%

0.19%

0.16%

0.15%

0.13%

0.13%

0.13%

0.12%

0.11%

0.10%

0.07%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5%

0.05%

0.04%

0.04%

0.04%

18.64%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3,194,160

2,281,260

2,281,260

2,278,440

2,209,980

2,125,380

1,203,832

1,543,860

1,487,760

1,333,080

797,640

771,900

638,692

555,709

585,660

452,280

442,080

442,080

377,940

370,680

308,100

306,060

250,320

242,880

215,940

215,700

209,940

187,260

170,040

165,300

106,260

102,000

102,000

102,000

102,000

102,000

102,000

90,120

85,020

72,900

68,040

68,040

68,040

28,815,633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714,136

0

0

0

0

0

102,016

195,98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12,134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注2：“海口长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云南长扬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 3：“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系 2022年 5月股东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所取得，根据相关承诺，前述股份自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个月
（即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6个月）不得转让。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8,815,633

28,815,633

限售期（月）

16

-

特此公告。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88717 证券简称：艾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3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